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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協助身心障礙員工職場適應方案 

111年5月5日府授人考字第11130036163號函訂定 

壹、依據 

一、 臺北市政府員工協助服務要點。 

二、 臺北市政府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 

三、 臺北市政府111年度員工協助推動方案。 

貳、目的 

    為營造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友善職場及支持性的工作環境，透過

職務再設計與運用相關社會資源，型塑符合身心障礙員工實際需要之無障礙硬、

軟體環境，提供適當之關懷與協助，以減緩其因身心障礙因素所致工作問題，

並增進其工作效能，落實本府對身心障礙員工之工作權益維護與保障。 

叁、服務對象 

一、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所屬員工，含正式職

員、技工、工友、駕駛、駐衛警及約聘僱人員、臨時人員。 

二、 有關本市公立各級學校教師支持體系等服務事項，另由本府教育局規劃

辦理。 

肆、推動措施 

一、 各機關對於身心障礙身分員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相關協助服務： 

（一) 辦理服務需求調查：瞭解其於工作面、職場適應面、環境面及生活面

之需要，規劃適切的協助性措施、提供服務資訊等。 

（二) 建構友善職場環境：依所屬員工個別障礙類別及等級，妥善運用職務

或工作內容調整，實施擴大彈性上下班措施，提供輔助設備、無障礙

空間等。 

（三) 職務再設計：依「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實施方式及補助準則」向臺

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提出申請，協助改善工作環境、工作設備、工

作條件，提供就業輔具、調整工作方法等措施。 



2 

（四) 主動關懷及提供協助：如有生活重建、輔助服務等生活支持需求服務，

得代為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洽詢。 

（五) 客製化個別協談服務：依個人需求或經機關轉介，由本府員工協談室

依其個人需求議題，提供個別化之處遇方式，協助媒合心理諮詢輔導、

情緒管理、醫療健康資訊或轉介社福單位等。另得視需要採取遠端視

訊方式提供個別協談服務。 

（六) 友善育兒措施：臺北市市政大樓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保障部分名

額優先招收父母一方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員工之嬰幼兒。 

二、 各機關對於因執行職務（例如職業災害或意外等因素）而成為身心障礙

之員工，應依下列兩階段提供相關協助服務： 

（一) 緊急階段： 

1、依規定發給員工受傷或失能慰問金。 

2、瞭解關懷員工傷後復原及家屬照顧負擔情形。 

3、提供員工或其家屬身心障礙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4、依員工需求障別，連結相關社會福利機構資訊。 

5、瞭解主管及同單位其他人員之身心狀態，協助其調整適當之應對方式。 

（二) 重回職場階段： 

1、進行職場適應需求評估：依員工障別或失能程度，評估工作內容及負

荷量妥適性、是否適合原職務、職務調動再訓練之安排等，以重新規

劃與安排相關工作。重新評估與設計工作的硬體環境，例如職務再設

計、提供工作輔助設施，以塑造符合需要之硬體環境。 

2、藉由專業協助，使主管及同單位其他人員瞭解員工身心狀態轉變，學

習良好之互動與協助方式，以同理心關懷陪伴，適時瞭解員工之工作

與生活適應情形。 

3、依員工個人需求提供員工協談服務，協助其自我概念重建，與職場人

際關係之融入與適應。 

4、持續追蹤員工工作與生活適應情形，其如有需求，須適時提供相關協

助服務。 

伍、各機關亦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訂定其他處理方式或補充事項。 


